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

则》等有关规定，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计委员会”）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对关于 2022年年报审计工作的意见 

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正式进场审计前，与会计师事务所经过协商，

确定了公司 2022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和工作重点。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工作组正式进场开始审计工作后，与年审会计师保持持续沟通，督促

其在计划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在此期间，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认真审

阅了公司编制的 2022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对主要财务指标、公司业

务情况、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公司重要事项、财务报告等年报编制

内容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我

们再次审阅了年报，认为：2022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

了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对关于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测的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22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真实有效，遵循了

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2023 年相关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

行合理预测，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 2022年度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三、对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22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向关联人采购商品及销售商品的实际

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主要是由于原、燃料供给端市场价格上涨和

销售量变动所致，关联交易均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定价客观

公允，不存在资金占用，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出不

利影响。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2023年 4月 20日 



 

（本页无正文，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审议相关事项的意见签署页） 

 

 

魏喆妍 

 

邢立广 

 

董  方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2023年 4月 20日 

 

 


